本项目制定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管理制度如下：
一、管理目的
为保障室内空气质量，确保监测系统稳定运行，满足绿色建筑三星级运行评价要求，制定本制度。
二、管理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博物馆内所有安装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的区域，包括展览空间、办公空间、休闲服务空间等。
三、监测系统配置
1、监测指标：PM10、PM2.5、CO₂浓度。
2、布点原则：每层设置不少于2个监测点位，覆盖主要功能区域；监测点位避开风口、门窗等局部影响位置。
3、显示装置：各主要入口处设置显示屏幕，实时展示室内空气质量数据，便于访客与管理方查看。
四、数据管理
1、数据存储：监测系统自动存储历史数据，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。
2、数据备份：每月进行一次数据备份，防止数据丢失。
3、数据分析：每季度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评估空气质量变化趋势，为系统运行优化提供依据。
五、系统运行与维护
1、日常巡检：物业管理人员每周对监测设备进行外观检查，确保显示正常、传感器无遮挡。
2、定期校准：每半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监测设备进行校准，确保数据准确性，并出具校准报告。
3、故障处理：发现设备异常时，24小时内报修，48小时内完成修复；故障期间启用便携式监测设备进行临时监测。
六、记录管理
1、建立《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运行记录表》，记录日常巡检、校准、维修等情况。
2、相关记录保存不少于三年，以备核查。
七、应急响应
当监测数据显示PM2.5浓度超过35μg/m³、PM10超过75μg/m³或CO₂浓度超过1000ppm时，启动以下应急措施：
1、检查新风系统运行状态；
2、调整通风策略，增加换气频次；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记录异常情况，分析原因并采取整改措施。

以上制度确保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规范运行，满足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要求。
